
 

第三屆  「媽媽教我的詩」國小學童朗詩大賽 

 ——用最深情的語言  唱給最深愛的土地 

 

一、 活動宗旨： 

（一）為闡揚本土文化，落實臺灣語言之推展，鼓勵學生積極投入語言學習。 

（二）藉由詩歌朗讀，提升學生學習本土文化的興趣，瞭解故鄉文學與風土之美。 

（三）透過競賽學習的過程，體會臺灣語言之優美，與在地文化之特色，達到延續傳承之效益。 

二、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 

承辦單位：文訊雜誌社 

協辦單位：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三、 參與對象： 

凡就讀於全國公私立國民小學之在校學生，不需相同學校、年級，皆可由老師或家長自由組隊報

名參加。 

四、 比賽方式： 

（一）組別： 

   分為『國語組』、『閩南語組』、『客語組』，共三組。 

（二）每隊人數： 

   每組以 3～10 位國小在學學生為限，可跨組報名，唯每隊每組以一件參賽作品為限(指導老

師不限制)。 

（三）朗誦主題： 

    1.與台灣各地文化風貌、地理特色、歷史背景相關詩作，古典或現代作品不拘。 

   2.不限首數，可多首組合。 

   3.可參考本社所提供之作家作品，亦可自行選題或自創。 

      （詳情請參考本活動粉絲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mmjwdsh） 

   4.自行選題與自創者，須於第二階段繳交【原創作者授權同意書】及【參賽隊伍指導老師 

   同意書】，未繳交者視同棄權。 

   5.採用本社提供之作家作品名單者，第二階段僅需繳交參賽隊伍指導老師同意書。（本社將 

   會代為處理【原創作者授權同意書】）。 

（四）表現形式： 

   1.以朗誦為主軸，輔以吟唱、表演、道具等各種足以強化效果之表現形式均可，唯皆須以 

   參賽學生演出為限。 

   2.以錄影方式，製成影片檔並燒錄成光碟。 



 

   3.影音後製效果（朗誦主題、朗誦詩作的字幕等後嵌字不算）不列入評審計分。 

   4.影片長度至少 3 分鐘，且以不超過 5 分鐘為限，未符合時間規定者將由評審斟酌扣分。 

（五）投稿方式：  

   1.影片檔名請註明「報名組別」及「朗誦詩題」。（例如：閩南語組－臺灣像海翁） 

   2.檔案格式為「.MPEG」或「.AVI」，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2 GB。 

   3.為方便報名者，不同隊伍的影片檔，亦可合併燒錄成一份光碟片，統一寄出。 

五、 評分標準：（由各組評審長決定各項目百分比） 

【國語組】 

項目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說明 百分比% 

1 內容 詩作主題、內容及朗誦的合適度 20 

2 字音 咬字清晰度、獨誦團誦的和諧度、對詩中情韻的掌握度 30 

3 表現技巧 詩的句式、調式設計、對詩情張力的展現、視聽效果 30 

4 團體精神 整體默契、團員的融入感 10 

5 創意表現  10 

【閩南語組】 

項目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說明 百分比% 

1 詩歌內容 詩作主題、內容及朗誦的合適度 20 

2 語言韻律 咬字清晰度、詩的句式、獨誦團誦的和諧度、對詩中情韻意

趣的掌握度 
20 

3 表現技巧 情意張力、情調設計、隊形服裝、肢體展現及整體表現 30 

4 錄影後製 片頭片尾、字幕呈現、影像轉換音效配樂等創意表現 20 

5 團體精神 整體默契、舞台移位、情意融入、團員參與感 10 

【客語組】 

項目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說明 百分比% 

1 內容 詩作主題、內容及朗誦的合適度 20 

2 字音 咬字清晰度、獨誦團誦的和諧度、對詩中情韻的掌握度 30 

3 表現技巧 詩的句式、調式設計、對詩情張力的展現、整體表現 20 

4 團體精神 整體默契、團員的融入感 20 

 

六、 參賽辦法： 

（一）第一階段報名表繳交資料 

   1.自由報名：凡就讀於全國公私立國民小學之在校學生，不需相同學校、年級，皆可由老 

    師或家長自由組隊報名參加。 

   2.報名方式：繳交本活動【第一階段報名表】，包含指導教師、參賽隊伍資料及初步選定 

    詩題。 

   3.報名截止日期：102年 7月 5日（五）止，以掛號郵戳為憑。 

   4.報名資料寄出後 1週內，便會收到報名成功及登錄隊伍編號之訊息，若資料寄出 10日 



 

    後仍未收到相關訊息，請立刻與我們聯繫。 

   5.第一階段報名後，若繳交資料有所異動，請於第二階段截稿之前告知。 

（二）第二階段稿件繳交方式： 

   1.請將影片檔燒錄於光碟片中，影片檔請註明「組別」、「隊伍編號」及「朗誦詩題」，但 

    不得註錄校名、隊伍名、指導老師姓名等有洩露隊伍疑慮之資訊。 

   2.繳交截止日期：102年 8月 2日（五），以掛號郵戳為憑。 

   3.各隊伍於填妥【第二階段資料繳交表】、【原創作者授權同意書】及【參賽隊伍指導老師 

    同意書】後，連同光碟片一併寄至 10048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11號 6 樓 文訊雜誌社  

    陳恬逸小姐收，信封上請註明「報名媽媽教我的詩」的字樣。 

   4.報名資料寄出後 1週內，便會收到稿件確認之訊息，若資料寄出 10日後仍未收到相關 

    訊息，請立刻與我們聯繫。 

七、 參賽規則： 

（一）承辦單位依報名順序編列參賽隊伍編號，並於第一階段截止後，通知參賽隊伍。 

（二）收件截止後，參賽隊伍影片檔將上傳至網路公開票選。（上傳時間請留意本活動粉絲專頁）。 

（三）邀請各領域之相關專業學者、詩人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定名次。（各組前三名及佳作獎）。 

（四）評審委員會評分標準：依各組評分標準。 

八、 獎勵與成果發表： 

（一）評審委員會每組評選三名，分別獲得獎金 15000元、12000元、10000元，學生獎狀及指 

   導老師獎牌一面。各組另有佳作若干名，分別獲獎金 2000元及獎狀每人一紙。 

（二）網路公開票選，每組選出最佳人氣一名，獲得獎金 6000 元及獎狀每人一紙。 

（三）若作品未達水準，名次得經評審決議從缺。 

（四）8月上旬於粉絲專頁舉行網路票選活動(確切時間請留意粉絲專頁訊息)。 

（五）比賽結果將於 8月中下旬公布，並於 102年 9月上旬舉行頒獎典禮（確切時間及地點將 

   另行公布），每組第一名並於典禮上公開展演。 

九、 注意事項： 

（一）參賽隊伍所朗誦之詩作、配樂，如為有版權之作品，應經創作者之同意，並於第二階段截 

      稿前繳交【創作者授權同意書】，方可於比賽中使用。 

（二）所有參賽者之語言、文字，主辦單位將保有使用權，並有權製作成影音、文字等宣傳品， 

      以作為推廣活動之用，但不可將之作為販售工具或商品。 

（三）本活動實施辦法經提請指導參酌指正，並由主辦單位審定通過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 

      隨時公布修正之。 

（四）其他相關訊息或疑問，請洽： 

   文訊雜誌社／陳恬逸小姐 

                  電話：02-23432062；02-23433143 

                  傳真：02-23946103 

        E-mail：scmary@wenhsun.com.tw 

（五）其他相關訊息，請參考網址：http://www.facebook.com/mmjwdsh 

http://www.facebook.com/mmjwdsh

